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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目的】农业生态补偿是促进农业生态价值实现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现有研究对于农业生态补偿的范围、适用条

件、合理的政策设计等缺乏系统分析。【方法】本研究基于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以及国际经验借鉴等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了农业生

态补偿的概念和内涵演进，总结了农业生态补偿的核心要素和适用条件，在梳理农业外部性特征基础上提出农业生态补偿的政策框

架设计，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生态补偿政策改进的关键措施。【结果】提出构建“城镇补农村、工业

补农业、政府补农户、销区补产区、中央补产区”的五位一体生态补偿机制，根据农业具有的外部性属性和外溢对象，提出农业生

态补偿的政策框架。【结论】提出对标 WTO 补贴规则，推进农业财政资金绿色化和生态化，加强补偿标准设计的科学性，推动农

业生态补偿的市场化和多元化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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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功能的下降是必然趋势，这一规律已经在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得到了验证[1]。2022

年农业 GDP 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从 1949 年的 70%下降到 2020 年的 8.3%。农业经济功能的下降引发了对农业

重要性的质疑和思考。而事实上，农业具有的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功能价值越来越凸显，甚至超出了生产功能，

却难以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农业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就是探索将这些在市场中难以体现的外溢效益价值化和货币

化。随着农业多功能性被逐渐认识和挖掘，以往注重产量为核心的农业政策向发挥农业多功能性的农业政策变革

成为研究热点[2]，农业生态服务功能的概念逐渐被考虑到农业政策设计中来，而生态补偿正是这场变革的关键政

策工具。 

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有效性不仅仅在于补偿标准或资金筹集，同时也涉及到很多的关键细节[3]。现有研究主

要集中于法律法规完善[4]、补偿标准设计[5-6]、微观主体行为[7]、国际经验借鉴[8-9]、区域间的生态补偿[10]、耕地生

态补偿[11]、研究进展综述[12]、区域案例分析[13]等方面，但对于农业生态补偿涵盖范围、适用条件、合理的政策设

计缺乏全面、系统而深层次的总结和分析。本文系统回顾了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的概念和内涵演进，总结了农业生

态补偿的核心要素和适用条件，在梳理农业外部性特征基础上提出农业生态补偿的政策框架设计，分析目前存在

的问题和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生态补偿政策改进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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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内涵 

生态补偿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3]。生态系统服务是环境的子类别之一，是指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的人

类福利[14]。生态补偿的概念和范畴在科学研究和政策实施层面不断动态发展。 2005 年，Wunder 首次运用了市

场术语（买方和卖方）给出了生态补偿的定义: 即生态系统购买者向生态系统提供者付费的自愿交易行为[15]。这

一概念实际上将生态补偿手段局限在了市场化方面。生态补偿的另一种较为广泛的定义为，在环境服务提供的社

会效益超过环境服务提供者的成本的情况下，解决环境外部性的一种方法[16-17]。这一概念对生态补偿的手段进行

了扩大，但将生态补偿的内容局限在了对正的外部性的补偿。后续 Muradian 等进一步提出，生态补偿是社会行

为者之间的资源转移，旨在创造激励措施，使个人和/或集体的土地利用决定与自然资源管理中的社会利益相一

致[14]。这是继 Wunder 狭义的生态补偿定义之后最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定义。它超越了纯市场的概念，扩大了激

励对象和类型，被视为“更符合生态经济学的定义，强调生态的可持续性和公正的分配”。2020 年，Wunder 再

次对生态补偿概念进行了更新，指出生态补偿是由私人服务用户或公共实体自愿支付的，并且依据签订的合同以

及合同执行情况对生态服务提供者进行补偿[18]。基于以上经济学的相关研究，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生

态系统服务为目的，通过经济手段调节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生态补偿分为有两部分，生态服务系统受益

者向生态服务系统提供者提供保护生态环境所造成损失的补偿，还有生态环境破坏者向生态环境破坏受害者的

赔偿。 

农业生态系统是国家生态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9]。随着生态补偿的概念的日渐成熟，农业生态补偿的概念和

内涵也在逐步演进和完善。农业生态补偿是以直接补贴或间接支持的手段[20]，以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农业生

态系统服务为目的，激励农民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恢复、维持、保育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21]，减轻农业生产活动

产生的外部成本[8]，调节农业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农业生态正外部性的价值实现，

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22]。农业生态补偿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态产品或农业的生态功能价

值的显性化过程，即将生态服务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价值，使其在市场上得到显现和认可。二是农业生产活动

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农业实践或其他工业活动对农业水土资源状态和功能变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产

生负外部性的主体没有明确的动机来保护环境及上述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以直接补贴或间接支持的手段，激励

相关主体改进其生产实践行为，相当于是一种为鼓励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购买理想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机制。 

2 农业生态补偿的核心要素 

补偿主体。补偿主体即生态系统服务的付费者或资助者，按照生态补偿项目资金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政府

购买型、使用者购买型或混合型。对于使用者购买型项目，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者或者受益方即生态系统服务的

付费者，且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者与提供者是完全自愿的，双方可自由的退出协议[17]。政府购买型生态补偿服务

则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生态补偿的基本思想在于凡是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人理应得到报酬，而农业生态补偿的受

益者是广泛的大多数，因此通常农业生态补偿主体为政府机构的项目居多。政府在公众和农民之间搭建桥梁，与

农民签订提供环境服务的长期合同，确保其按照自愿协议行事，并给予相应补偿。期间，各种公共和私人机构和

组织与政府合作，共同推广农业生态补偿措施[23]。不同补偿主体的生态补偿项目规模有明显差异。私人机构为补

偿主体的项目一般规模较小。政府为补偿主体的项目则规模较大。另外，政府为补偿主体的项目具有多目标性以

及综合性，往往附带有一些非生态保护类目标，如减少贫困或促进区域发展等[17, 24]。 

    补偿对象。农业生态补偿对象会涉及产品产业链、土地使用权和资源利用的合法性[25]。农业实践行为的改变

不仅会影响农民的收益，还会影响产业链上的中间商、销售公司、地方政府以及消费者。从公平角度看，应该补



偿所有受损者，但这将带来高额成本。目前大多数农业生态补偿案例的补偿对象局限于农民。关于土地使用权，

补偿对象不应是法律上的土地权利，而是实际提供生态服务的土地利用者。 

补偿标准。生态补偿可分为基于结果的补偿与基于行动的补偿。基于结果的补偿是指依据提供的生态环境服

务水平或一个可量化的环境目标来确定补偿金额，在此补偿方式下农户可采取不同的行动来达到相同的环境目

标，或采取相同行动得到不同的补偿金额[26]。基于结果的补偿支付需要较高的生态功能监测成本，在实际的执行

过程中一般用模型来替代实际监测[27]。基于行动的补偿则是指依据提供生态服务具体行动来确定补偿金额。一些

生态补偿项目将有关农业实践活动的数据转换为生态服务分数。例如美国保护自然保护区计划 [28]和促进哥伦比

亚、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实践的 PES 计划[29]。农业生态补偿的支付应能弥补从事农业实践者提供协议要求的

生态服务的所有成本，包括短期的设计、建设成本以及长期的实施成本[25]。此外，私人为补偿主体的项目往往具

有较大的区域差异性，而政府为补偿主体的项目往往有统一的生态补偿标准，且准入条件通常比私人为补偿主体

的项目低。 

补偿方式。通常认为现金支付是最灵活的方式[25]，但现金补偿可能会增加短视的支出而不能创造持续发展的

动力，因此需要技术援助和实物补偿补充[30]。另外，生态补偿方式还包括修建基础设施，如建造学校或修建道路

等。 

3 农业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 

3.1 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条件 

生态补偿政策设计和实施前应满足以下六个先决条件，一是即土地的使用权益明晰[31]。在产权不清晰背景

下引入生态补偿机制会增加冲突。二是需要足够的管理、监控和执行能力来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以及对不合规

行为的处罚[32]。三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效果应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14]。四是要确保生态补偿项目正在禁止的对环

境有害的行为不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五是生态补偿具有多目标干预特征。生态补偿经常是农村发展项目的一部

分[14]，应成为环境保护和扶贫的双赢机制[14]，所选择的机制应偏向于处境不利的利益相关者[33]。六是生态补偿

项目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制定成本-效益目标[34]，确保生态服务的受益者支付的成本

低于受益者可获得相同生态服务的替代性方法的成本。 

3.2 农业生态补偿核心要素及框架设计 

农业生产的外部性是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理论基础。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要解决好农业的“外部性”

问题，将农业正外部性内部化，消除和减缓农业负外部性。农业的正外部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提供的大量

生态价值。农业为工业和城市发展供应了最基础的原材料，也承载了保障粮食安全、传承农耕文明、提供生态服

务等社会、政治和生态功能。二是粮食主产区对主销区的正外部性。具有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功能的主产

区承担起了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而放弃了发展工业的机会，付出了生态代价和经济发展代价。农业生产行为也

会产生负外部性。农业实践的目的、方式与环境状态、功能变化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农民没有明确的动机来保

护这些环境功能[2]，从而对环境产生负的外部性。工矿企业对农业造成的负外部性。工矿企业对农田土壤、地下

水和灌溉用水等投入要素造成污染，如南方农田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等问题。 

3.2.1 农业正外部性的生态补偿 

补偿主体。农业为工业发展和城镇居民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粮食安全、文化传承以及提供生态服务的功能，

受益主体为全社会、城镇和工业，农业的正外部性根源于农产品价格中没有反映除食品供给功能外的其它外部性

价值，遵循“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补偿主体应为政府、工业企业和城镇消费者。政府通过创建市场，增加旅



游收入让一部分文化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建设补偿基金池或专项补偿金账户，吸

纳工业部门资金、政府财政资金以及其它社会性资金，对农业实施生态补偿。 

补偿内容。补偿内容包括保障粮食安全的社会功能、生态调节服务功能和文化服务功能。其中生态调节服务

主要包括碳的封存和储存[35]、气候调节、固碳释氧、大气环境净化、防风固沙和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36]、

流域保护以及景观美学[37]等功能，文化服务功能主要包括景观休憩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精神寄托和文化象征价

值等。 

补偿标准核算方法。补偿标准测算可分为生态实物量测算以及生态服务价值量测算两个步骤。生态系统实物

量数据的获取来源包括查询统计年鉴、借助遥感影像解译数据等进行计算整理，当计算出生态实物量之后下一步

就可以将生态实物量进行货币化、价值化（图 1）。目前较为常用的生态价值核算方法可分为三类：直接市场法，

包括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恢复和防护费用法、影子工程法、人力资本法等；间接市场法、支

付意愿法、条件价值法等；以及当量因子法。对于可以转化为市场价值的，如部分景观生态服务和科教文化服务，

可以通过旅游收入来测算。对于固碳效益，可以通过碳市场价格来测算。对于难以转化为直接市场价值的，如减

排效益，可以利用减排成本或排污收费标准来间接反映其价值。 

 
图 1  生态系统服务量核算分类 

3.2.2 农业负外部性消除的补偿方法 

补偿主体。为了消除和减缓农业负外部性，需要支持和推广绿色生产方式，由于绿色生产行为和技术的推广

和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这种生态服务或福利一部分可以通过优质优价的机制反映在

农产品价格中，由城镇消费者购买。一部分则通过政府对于绿色行为和技术的补贴来消除。因此，农业负外部性

补偿主体应为政府和农产品消费者。 

补偿内容。补偿内容具体涵盖环保行为成本、技术推广成本、生态外溢效益以及发展机会成本[38]。环保生产

成本包括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和行为的材料、工艺、设备、技术、信息、人工等投入。技术推广成本是农技

部门支出的培训、教育及服务等环节的费用。生态效益包括环保行为和技术采纳后减排带来的减少土壤侵蚀、防

止水土流失、减少氮磷等污染排放等环境改善价值。机会成本是指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及土地休耕过程中，

当地农户由于生产生活资源被占用丧失发展成本，一般以农民放弃在原有条件下生产经营获得的最高价值。在多

数情况下，直接支付给农民的生态补偿标准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成本，而非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生

态服务价值的补偿可以通过完善绿色农产品的优质优价机制来实现。 

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如表 1 所示，对于环保行为的成本、技术推广成本的核算，可直接采用市场价值法。

对于生态外溢效益，可采用替代市场法、受偿意愿法等。对于发展的机会成本，可采用机会成本法测算为保护生

态环境而放弃某一生产行为的成本。 

 



表 1  农业负外部性补偿核算方法 

补偿内容 核算方法法 主要核算内容用范围 

环保行为成本 市场价值法 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和行为的材料、工艺、设备、技术、信息、人工等投入的核算。 

技术推广成本 市场价值法 农技部门支出的培训、教育及服务等环节的费用的核算。 

生态外溢效益 
受偿意愿法 

受访者在得到一定的货币或非货币补偿下，放弃某一生产行为(如退耕还林、轮作休耕）或接受一定程度

的环境恶化(南方重金属污染)的意愿。 

旅行费用法 用交通费、门票费等来判断受访者对环境商品和服务的制度意愿。(农业的文化价值、生态服务价值）。 

发展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法 为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某一生产行为的成本(退耕还林、轮作休耕)。 

 

3.2.3 区域间外部性生态补偿 

补偿主体和对象。主产区承担了粮食生产的任务，粮食主销区切实受益于主产区生产带来的粮食安全红利。

因此中央政府和主销区政府和居民均是收益者，应为这一类外部性的补偿主体。 

补偿内容。区域间生态补偿的内容应包括主产区发展的机会成本以及生态环境代价两方面（图 2）。发展的

机会成本包括农户种粮效益与种经济作物效益相比的效益损失，粮食主产区的 GDP 损失和财政损失。生态环境

代价包括地下水超采以及黑土地退化的等问题。 

 
图 2  主产区正外部性的补偿内容 

核算方法。主产区农户机会成本可采用种粮效益与经济作物效益比较来测算，政府的财政损失可以采用主产

区食品加工企业税收减免额来测算。对于生态环境损失，可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法测算主销区向主产区进口

的水资源、土地资源、污染排放以及碳排放，进而将这些资源和污染代价量化，为主销区向主产区的补偿标准提

供测算依据。 

3.2.4 工矿企业对农业污染的负外部性的补偿 

（1）补偿主体和对象 

对于责任主体明确的农田重金属污染，应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由工业企业承担农田土壤修复等生态补偿费

用。对于责任主体不明确的农田污染，应由政府牵头财政设立补偿基金，吸纳污染企业的排污税费以及污染赔偿

和罚款等资金，实施农田修复以及受害者经济损失和健康损失补偿。补偿主体为政府与工矿企业，补偿对象为受

污染农田和农户。 

（2）补偿内容 

工矿企业对农业污染的负外部性的补偿应包括污染带来的人身损害、社会经济损失以及生态环境损失三方面

的内容。其中人体健康的损害包括精神损害、已经发生的健康损害、以及未来发生疾病的潜在风险。社会经济损



失包括损害调查评估成本、避免损害扩大的应急和防护成本、直接的财产损失以及纯经济损失。生态环境损失包

括勘察监测、污染控制和清理费用，污染修复和生态恢复费用，以及期间生态服务损失[39]。 

（3）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 

对于健康损失主要采用医疗费用支出、疾病成本法进行评估。社会经济损失采用市场价值法、防护支出法。

生态环境损失采用恢复费用法、替代等值分析法、环境价值评估法（表 2）。 

 

表 2  工矿企业对农业负外部性生态补偿核算方法 

补偿内容 核算方法 适用范围 

人身健康损失 医疗费用支出、疾病成本法 
实际发生费用（医疗费（含疗养费）、疗养补助及丧葬费、儿童补偿津贴）与生活补

偿费（残疾补偿费、遗属补偿费、遗属一次性补偿金） 

社会经济损失 
市场价值法 农作物减产带来的经济损失 

防护支出法 污染清理费用 

生态环境损失 

 

受偿意愿法 受访者接受补偿的意愿 

替代等值分析法 修复同样生态服务功能的农田生态系统需要花费的费用 

恢复费用法 农田土壤修复费用 

 

3.2.5 农业生态补偿的政策框架设计 

基于上述对农业生产具有的几种外部性以及造成外部性的主体类型的分析，我们提出了农业生态补偿的内

容、补偿主体以及补偿对象（图 3）。农业生态补偿主要针对农业“外部性”：一是探索市场没有反映出来的农业

正外部性价值的实现路径，将潜在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价值。二是落实主销区对主产区的生态补偿，解

决主产区正外部性外溢以及放弃发展的机会成本问题。三是通过消除减缓农业内源性污染的（面源污染、地下水

超采等）负外部性；四是外源性污染（工业、矿业等重金属污染等）对农业造成的损害。根据不同的外部性属性

和外溢对象，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和对象可分为城镇补农村、工业补农业、政府补农户、销区补产区、中央补产区。 

 

图 3  农业生态补偿的政策框架 

4 目前农业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 

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现有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仅涉及到了第二类，即农业负外部性消除的补偿，

对于第一类“市场没有反映出来的农业正外部性价值”，第三类“主产区对主销区的正外部性外溢的补偿”以及第四



类“工业对农业负外部性”的补偿尚未涉及。从补偿主体和对象来看，目前的生态补偿多为政府向农户的纵向补偿，

主产区与主销区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另外， 从补偿的资金机

制来看，目前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多以中央财政的纵向转移支付为主，大部分来源于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的财政

拨款，市场化、多元化的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生态补偿标准低，资金稳定性较差。生态补偿资金多以项目打包的方式实施，资金来源单一，资金缺口较大，

补偿标准较低，资金的稳定性较差。调研过程中有些地方反映秸秆氨化还田后，配合深耕技术，在三年后可以达

到减施化肥 15%的作用，深耕措施需要 40 元/亩，秸秆还田需要 25 元/亩，共需 65 元/亩，而政府补贴仅为 15 元

/亩。针对一些长期累积导致的问题，需要有长期的投入以取得修复的效果。但由于我国的农业生态补偿项目多

采用项目制的补贴方式，导致持续性较差，难以保障资金的长期投入。例如，在华北地区开展的轮作休耕补贴试

点，以缓解地下水超采问题，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同一县域的补贴往往两三年就中断，又去补贴其它县域，这

种在地区之间搞平衡的方式导致地下水超采治理效果大打折扣，达不到促进地下水回升的效果。 

有些财政补贴虽目标为保护生态环境，但没有真正起到环境保护效果。中国目前在分类名录上与农业绿色发

展相关的资金投入已经达到 1400 多亿元（主要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200 多亿左右和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

资金 200 亿左右）。“三补合一”改革后，虽然补贴名称调整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但实质上在补贴的发放方式、

对象、标准等各方面仍然按面积发放，直接进入农户“一折通”账户，与耕地地力保护并无直接关系，也没有和农

户的绿色行为挂钩。未来利用这些财政资金将农业生产过程引向绿色化、生态化的潜力巨大。 

现有的补偿政策鲜有关注低强度的农业系统。密集的高投入的农业系统被视为导致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目

前生态补偿政策多关注农民高强度的作业方式对农业生态系统及周边环境的破坏。某些低强度的农业系统对保

持环境质量和维护农业生态系统至关重要。这种低强度农田的特点是存在高比例的半自然植被，如半自然草原、

湿地、泥炭地、灌木丛和林地。这类型的农田产量较低，但他们在提供支持、监管和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方

面特别重要[40]。然而，目前对这些有较低的农业生产功能却有很强的生态价值的农业系统的生态补偿关注甚少。 

5 政策建议 

加强顶层设计，“五位一体”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农业农村部、环保部、财政部以及工业部等相关部委联

合，全方位构建和完善政府补农户、城镇补农村、工业补农业、销区补产区、中央补产区的“五位一体”生态补偿

机制，对农业的外部性价值进行全方位核算和补贴。完善生态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促进城乡生态补偿。对农业

经济受到工矿企业污染损失的区域，要建立生态补偿资金池，对农户的健康损失、生产损失以及农业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损失进行补偿。进一步完善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建立主销区对主产区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构建不同功能区域的生态补偿思路。依据农业生产功能区划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功能区划，按照生态补偿的

侧重点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型为优化发展区、粮食生产功能区以及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这类型

区域主要以稳产保供为首要目标，生态补偿的目标和着力点应该放在降低环境负外部性和提升系统正外部性两

个方面。第二种类型区域为适度发展区以及保护性发展区域，这类型区域分布在中西部区域，区域特征为生态环

境脆弱，多位于河流的上游区域，具有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生态保护功能，这类型区域为了保障生态环境不退化，

限制或禁止发展农业，对于这类型区域，生态补偿的目标和着力点应为补偿农民为保护生态环境放弃发展的机会

成本，以及保护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第三种类型的区域为农业生态已经遭受到破坏，短期内不适宜继续

进行农业生产的区域，如耕地重金属污染区、地下水严重超采的漏斗区以及土地严重退化区域，对于这类型区域，

生态补偿的目标和着力点应为生态的恢复和修复，补偿的内容应该为农业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修复成本。 



引导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进入，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资金机制。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拓宽农业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带动社会资本投向农业绿色发展。除政府财政补偿外，逐步构建和完善市场补偿、政策

补偿、技术补偿机制。建立生态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完善生态旅游市场，使优质、绿色农产品的生态价值和文

化价值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充分反映出来。此外，农业减排的边际成本远低于工业，完善排放权交易以及温室气

体交易等制度设计，促进农业与工业部门协商和交易获得生态收益和补偿。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吸引社会资金、

国际资金投入农业绿色生态项目。 

加强生态补偿标准设计的科学性，明确补偿范围，确保足额补偿。对于生态补偿正外部性的补偿，应加强农

业绿色 GDP 核算、生态资产核算、生态成本和效益核算研究，完善生态农产品定价机制和市场机制。对于农业

负外部性的消除，应综合考虑投入成本、机会成本和生态效益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另外生态补偿标准应该结合

实际情况，考虑当期的经济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适时调整。对于主销区对主产区横向生态补偿，

应完善区域间农业碳足迹、水足迹、面源污染排放足迹等生态足迹核算方法体系，在科学测算主产区的生态环境

代价基础上完善补偿标准。 

对标 WTO 绿箱补贴政策，明晰补偿内容，促进绿色生产技术推广。随着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未来农业

补贴政策将逐渐减少与粮食产量、价格之间的挂钩和关联。在减少黄箱补贴政策的同时，建议对标 WTO 补贴规

则，促进补贴政策向生态化和绿色化方向演进。进一步强化农业财政补贴制度的绿色导向，推进最低收购价和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改革，系统构建绿色化、生态化的农业财政政策框架。提高农业收入险的补偿标准，确保农

民收入。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为依托，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绿色技术的推广和研发的

补贴力度。提高秸秆还田、农膜回收等绿色行为和技术的补偿标准，确保足额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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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Agro-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cy tool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agro-

ecological values. Existing studies lack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scop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and reasonable policy design of agroecological 

compensation.【Methods】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agro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core elements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s of agro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uilding up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externaliti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policy framework for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and puts forward key measures for improving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ies based on this analysis.【Results】This study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five-in-on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cities compensating rural areas, industries compensating agriculture, government compensating farmers, consumption regions compensating 

production region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mpensating production regions'. Furthermore, it presents a policy framework for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the externality attributes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agriculture. [Conclusion]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benchmarking against WTO subsidy rules, promoting the greening and ecologization of agricultural financial funds, 

strengthening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s design, and promoting the market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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